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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不公平贸易行为

第八条-01：定义。
为了本章的目的，将理解为：
调查：�一项关于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调查程序；
相关方：�投诉方、进口商、出口商以及调查对象商品的生产商，以及任何直接对该项调
查有利益关系的本国或外国人，包括其商品受补贴调查的该方政府；

最终裁决：�主管当局的裁决，该裁决确定是否应征收最终补偿关税；
初步裁决：�主管当局的裁决，该裁决正式宣布开始一项调查；
初步裁决：�主管当局的裁决，该裁决确定是否继续进行调查，并在其情况下，是否应征
收临时补偿关税；
出口补贴：�根据补贴与补偿措施协定（该协定是世贸组织协定的一部分）被定为禁止的
补贴类型的补贴。
Artículo�8-02:Principio�general.

各方拒绝一切不公平的国际贸易行为，并承认消除出口补贴和其他导致贸易扭曲的内部
政策的必要性。
第八章：出口补贴。
1. 任何一方不得提供新的出口补贴给另一方的领土。
2.在本协议生效时，每一方将消除所有出口补贴给另一方的领土。
第八条-04：适用国家立法的原则。
1. 各方将适用其不公平贸易行为立法，应与本章节规定以及构成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一部
分的关于实施GATT第VI条的协议和补贴与补偿措施协定中规定的规定和程序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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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方将通过相应的机构、机构或国家公共机构进行调查，并且在双边关系中不适用
与第三方国家谈判的任何涉及不对称待遇、非互惠待遇且与本章节规定相悖的国际工具。

Artículo�8-05:裁决公布。
各方将在其官方发布机构公布初步裁决、中间裁决和最终裁决，这些裁决将宣布因外国
出口商的承诺或，在其情况下，因出口方政府的承诺而结束调查，或因举行调解听证会
而结束，以及驳回投诉或接受投诉方放弃的裁决。

Artículo�8-06:通知和期限。
1.各方应保证，在调查期间以及在临时补偿关税和最终补偿关税适用之前，相关当局应
以直接、及时和合理的方式书面通知受影响方和另一方主管当局，以便受这些关税适用
影响的方能够提出辩护意见和证据。

2. 向被投诉的出口商发送通知将在初步裁决发布工作日后进行，并将包含以下数据：

a)报告提交期限、声明及其他文件；b)投诉及其他在调查期间提交的文件可供检查的
地方；以及c) 可以获取附加信息的地方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3. 根据第1段所述的通知，将发送相关官方发布机构发布的裁决的副本、投诉书的副本，
以及其附件的公开版本。

4. 各方的有关当局将给予相关方30个工作日的最低回复期限，自初步裁决发布之日起
计算，以便相关方陈述其认为合适的内容。相同的期限将给予相关方，自初步裁决发布
之日起计算，以相同的目的。

5. 初步、初步或最终裁决，如适用，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a)原告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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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受调查的进口商品及其关税分类；c)用于确定倾销或补贴、损害或损害威胁及其
因果关系的要素和证据；d)主管当局启动调查或征收补偿额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和
e) 行政案卷中载明的任何法律论点、数据、事实或情况，这些是所涉决议的依据和
理由。

Artículo�8-07:相关方的权利和义务。
各方应确保相关方在调查中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Artículo�8-08:调解听证。
任何调查正式开始时，相关方可向主管当局申请举行调解听证。在该听证中可提出解决
方案和调查结论，若经主管当局认为合理，将予以处罚并纳入相应裁决中，该裁决将具
有最终裁决的性质。该裁决必须通知相关方，并在调查方的官方发布机构上公布。

Artículo�8-09:初步裁决。
1. 在130个营业日期限内，但无论如何不得早于45个营业日期限，自初步裁决发布之日
起计算，主管当局将发布初步裁决，其中应确定：

a) 调查已结束，此时将具有最终决议的性质；b)继续进行调查，并确定临时补偿关
税的金额；c)继续进行调查，但不征收临时补偿关税。

2. 当初步裁决确定临时征收补偿额时，除第8-06条第5段规定的内容外，还将包括倾销
幅度或补贴及其组成部分、损害威胁的描述以及确定这些内容所遵循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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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说明
临时或最终补偿额确定后，相关方可请求主管当局裁定其是否确实受补偿额影响或澄清
相应裁决的任何方面。

第八章：补偿金的审查
1. 在情况变化时，最终补偿关税可由主管当局根据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进行审查，每
年一次。此外，任何未参与调查但能证明其直接利益的生产商、进口商或出口商，均可
申请审查补偿金。

2. 审查结果可能导致补偿金的确认、修改或消除。为此，应遵守本章规定的实体规定和
程序规定。
第八章：最终补偿关税的自动消除

最终补偿关税将在其生效之日起5年内或最后一次审查之日起5年内，如未按第八章：
补偿金的审查规定进行审查时，自动消除。

第8-13条：发送副本。
每个相关方应及时向其他相关方发送其向调查机构在调查过程中提交的报告、文件和证
据的副本，但机密信息除外。

第八条至第十四条：信息会议。
1. 进口方的调查机构在相关方提出申请后，将举行信息会议，以公开有关初步裁决和最
终裁决内容的所有相关信息。

2. 关于初步裁决，第1段所述的申请可在调查的任何时间提出。对于最终裁决，信息会
议的申请应在进口方官方发布机构发布之日起5日内提出。在两种情况下，主管当局应
在申请提出之日起15日内举行信息会议。

3. 在信息会议中，相关方将有权审查技术报告、方法论、计算表以及任何其他构成相应
决议基础的元素，但机密信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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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ículo�8-15:公开听证。
1. 主管当局应根据当事人申请或主动举行公开听证会，相关方将有权出席并就其认为对
调查机构有利的信息或证据质询对方。

2. 主管当局应提前15个工作日通知公开听证的举行。
3. 主管当局应在公开听证后给予相关方提交抗辩的机会，即使证据提交期已过。抗辩
应包括书面陈述，涉及调查中提供的信息和论点。

Artículo�8-16:机密信息获取。
各方的主管当局应根据其立法，在另一方就此类信息获取存在对等条件时，允许获取机
密信息。
Artículo�8-17:非机密信息获取。
主管当局应确保相关方能够及时获取任何其他调查中行政案卷所含的非机密信息，自该
等调查的最终裁决公布之日起不超过60天，并遵守其法律制度的规定。如对最终裁决提
出其他行政或司法上诉，各方应遵守其法律制度的规定，提供该等非机密信息。

Artículo�8-18:通过委员会进行信息交换。
为加快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调查，将通过委员会进行信息交换。

Artículo�8-19:超额付款的退还。
如果最终裁决确定的补偿额低于临时补偿额，进口方主管当局将退还超额付款。

第八条二十：争议解决。
当根据本协议第一附加议定书发出的仲裁庭最终裁决认定，一方当事人应用的补偿额与
本章任何规定相抵触时，进口方将停止应用或调整所涉补偿额，以适用于索赔方相关货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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